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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制度、刑事訴訟、民事訴訟、法官、檢察官、被告、犯罪嫌疑

人、辯護人、偵查程序、偵查不公開、程序轉換、救濟程序、上訴、抗

告、特殊救濟程序、再審、非常上訴 

壹、民、刑事訴訟結構及差異 

一、我國訴訟制度主要類型 

 

某天夜裡，灰姑娘因為要趕在12點以前回家，駕駛南瓜馬車疑似闖紅燈，不

小心撞倒正要去打倒惡龍的白馬王子而發生交通事故，造成白馬王子全身多處受

傷。事後灰姑娘除了被交通警察開罰單之外，白馬王子也表示要對灰姑娘提告，

但灰姑娘堅持當時並未違規闖紅燈，則本件可能涉及幾種法律責任？ 

 

社會上每個人無可避免地將面對許多彼此往來或交易，也可能衍生各種

類型糾紛，你我或許採取不同解決方式，也許情節輕微選擇不繼續追究，或

者雙方私下和解、尋找第三人或機關人介入協助調解，甚至提起訴訟，只要

有助於合理、合法解決當事人間爭議，都是可行的途徑，而其中「訴訟」可

說是解決法律糾紛的最後選擇。 

為什麼這麼說？「訴訟」是國家設立用來解決爭訟的重要機制，同時屬

於全民共享的公共資源1，並非專為特定人服務，又因為訴訟過程中，當事人

不僅必須支出勞力（ex.往返法院）、時間（ex.開庭應訊）或費用（ex.交通費

或其他費用，或因請假而減少的工作收入），更將面對舉證責任存在的不確定

風險（ex.無法證明實際損害範圍）。於是當事人無法透過（或不願意）其他方

式解決紛爭時，最後才必須由法院介入。 

我國訴訟制度大致分為以下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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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程序簡介 
──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之不同？刑事訴訟的救濟管道 

有哪些？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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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訴訟 

主要是依照當事人請求，利用國家公權力來解決私權糾紛。內容

可能包括一般契約或債務糾紛（ex.買賣爭議或請求清償借款）、不法

侵害他人（侵權行為）、土地事件（ex.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婚姻或

繼承2等性質上屬於私人間法律或身分關係所衍生的各類糾紛。另外，

廣義民事訴訟程序也包括判決確定後的「強制執行程序」。 

（二）刑事訴訟 

我國主要採取「國家追訴原則」，原則上由檢察官針對「犯罪行

為」進行追訴（例外可由被害人提起「自訴」），再由法院透過審理

認定被告是否成立犯罪（有罪或無罪），以及應該得到何種懲罰（刑

期種類及長短），本教材即係針對「刑事訴訟」所編撰。 

特別說明的是，刑事判決結果只能決定一個人該不該被處罰？卻

無法決定被告是否應賠償被害人蒙受的各項損失。即使法院判決判處

罰金或者得易科罰金的有期徒刑，依舊無法用來賠償被害人的損害。 

因此被害人如果想請求賠償，必須另外透過「民事訴訟」或依刑

事訴訟法第487條規定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加

以請求。 

（三）行政訴訟 

此類訴訟目的是當民眾對於行政機關所作成具有公權力性質的各

項行政行為（ex.行政處分）不服而請求救濟，由法院針對該項行政行

為是否合法及妥當性進行審查。簡單來說，就是解決國家與人民彼此

間爭議（內容可能包括不服課稅處分、行政罰鍰等各種情形）。 

現行制度下，行政訴訟除屬於簡易案件3或交通裁決事件4原則上由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隸屬各地方法院）受理外，其餘應由各高等行

政法院5負責審理。 

回到本案例，灰姑娘疑似闖紅燈肇事導致白馬王子受傷，同時涉及行政

（交通違規裁罰）、民事（損害賠償）及刑事（過失傷害罪）法律責任，日後

可能衍生行政訴訟（交通裁決事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及刑事訴訟

（若白馬王子提起刑事告訴，檢察官偵查後認為灰姑娘有犯罪嫌疑，將向法

院提起公訴）等三種類型訴訟。 

二、民、刑事訴訟兩者差異 

 
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有何不同？白馬王子能否一方面要求法院判決灰

姑娘有罪，同時請求灰姑娘賠償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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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述，民事與刑事訴訟兩者目的、功能並不相同，即使基於同一事

件，除非在刑事程序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僅由相同法官審理，但仍屬不同

訴訟案件，必須分別判決6），否則民、刑事訴訟分屬不同事件，不僅適用各自

訴訟程序規定，判決內容也大不相同，刑事判決結果不可能命被告賠償原

告，同時民事判決也無從決定如何處罰被告。 

既然如此，民、刑事訴訟兩者主要差異究竟有哪些？ 

（一）原告角色的不同 

由於民事訴訟是解決當事人間民事糾紛，因此由主張權利受損害

的人擔任「原告」；至於刑事訴訟原則上由「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

犯罪，例外才由被害人提起自訴（此時稱為「自訴人」），而且檢察

官提起公訴之前，也多了所謂的「偵查程序」。 

（二）是否必須繳納裁判費的不同 

我國民事訴訟採取「有償主義」，也就是原則上必須由原告先繳

納裁判費，才能合法起訴7；至於刑事訴訟既以國家追訴犯罪為目的，

不論起訴或提起上訴均無庸繳納裁判費，訴訟相關費用（ex.鑑定費、

證人日旅費）亦由國家支出。 

（三）舉證程度不同 

無論哪一類訴訟，法院都必須依照「證據」作為裁判基礎，不能

憑空決定或單以法官個人意見作成判決。但民事訴訟既然是解決私權

糾紛，應該由處於平等地位的原、被告雙方進行訴訟，基本上由原告

先行舉證（因為是提告的一方），同時針對舉證（由當事人提出證據

來說服法官）程度僅要求使法官形成過半心證8即可，但隨著不同訴訟

類型或法律規定，也可能出現「舉證責任倒置（改為要求被告先行提

出對自己有利的證據）」的情形。 

然而刑事訴訟對被告設有「無罪推定9」的保護，一律由檢察官

（或自訴人）舉證被告成立犯罪，被告並不負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

務，更可以主張「緘默權」。此外，證明被告有罪必須達到「通常人

不致於有所懷疑而確信為真實10」的舉證程度11，若是法院調查證據

後，仍然只能懷疑、卻無法確認被告犯罪，依法應該作出無罪判決。 

（四）判決內容不同 

如前所述，民事訴訟在於解決當事人私權糾紛，因此判決主文

（結果）經常是：「被告應給付原告XX元，及自民國○○年○月○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勝訴判決）或「原告訴

之駁回」（敗訴判決）。 

刑事判決主文則為「甲犯XX罪，處有期徒刑○年○月，扣案YY沒

收」（有罪判決）或「甲無罪」（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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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彼此間不受一事不再理之拘束 

民、刑事訴訟既然分屬不同訴訟程序，即便是基於同一事實所發

生，依法仍不受重複起訴的限制，儘管被害人先提起刑事告訴，對於

將來是否另外提起民事訴訟不生影響（但民事訴訟與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則會相互拘束，因為本質上同屬於民事訴訟）。 

兩者既然各自獨立，也必須分別由負責審理的法官獨立審理判

斷，縱使刑事訴訟判決被告無罪，並不當然等於被告日後不負任何民

事賠償責任。 

貳、參與刑事法庭活動的角色與職責 

一、法 官 

 
法官在刑事訴訟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一般人印象或許停留在「包青天」式的法院形象12，總將法院與伸張正

義、謫奸發伏直接劃上等號。但在現今訴訟制度，法官其實是處於中立第三

者的地位，依據本案各項證據綜合判斷而作出判決。 

我國刑事訴訟規定原則上先由檢察官負責調查及蒐集證據、決定是否提

起公訴（例外為「自訴」），法官則是當檢察官起訴後，必須詳細審查檢察官

與被告所提出（或聲請調查）的各項證據，僅在例外情形下才會依職權調查

證 據13，因此法官只是「裁判者」，而非當事人，更要避免「球員兼裁判」，

以免影響訴訟的中立與客觀性及判決的正當性。 

 
為什麼有時候開庭只會看到1位法官、有時卻是3位法官？ 

依負責審理案件的法官人數來看，可區分為「獨任制」與「合議制」兩

類。倘若只由1位法官負責審理，稱為「獨任制」；「合議制」則是多數（超過

1位）法官來審理。假設「合議制」法官彼此意見不一致，必須採取多數決，

因此我國規定以「單數」作為合議制的人數條件，目前有3人（第一審合議審

判及第二審）及5人（第三審）兩種14。 

在第一審除了簡式審判程序 15、簡易程序 16及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  

款17、第2款18等類型案件，可以僅由1位法官進行審理（第284條之1）外，其

餘案件都應採合議制（3人）；第二審法院則無論何類案件均由3位法官組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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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庭共同審理。至於第三審法院一律由5位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所有案件。 

另外，應行合議審判之案件，為準備審判起見，得以庭員1人為受命法

官，於審判期日前，使行準備程序（第279條第1項）。因此縱使是合議案件，

除非進行審判程序，否則也可能只由1位法官開庭（準備程序）。 

 
一般聽到「審判長」、「受命法官」及「陪席法官」，又是什麼意思？ 

合議審判案件因為有多名法官參與審判，為了避免訴訟程序紊亂，故設

有「審判長」並賦予指揮訴訟及維持法庭秩序的權限。同時規定原則以庭長

充審判長；無庭長或庭長有事故時，以庭員中資深者充之，資同以年長者充

之（法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若是獨任審判案件，則由該名承辦法官擔任審

判長（同條第2項）。 

合議庭除審判長以外，其餘法官均稱為「陪席法官」，在審判程序進行中

得於告知審判長後訊問被告或證人、鑑定人（第170條）。 

另外，合議案件為了準備審判起見，可由組成合議庭的法官其中1人擔任

「受命法官」行使法定職權19。 

二、何謂訴訟「當事人」 

 
刑事訴訟中所謂「當事人」是指哪些人？彼此關係又該是怎樣？ 

依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當事人包括「檢察官」、「自訴人」及「被

告」。也就是說，法官並非訴訟當事人。 

其中檢察官、自訴人性質上屬於與被告對立的一方，因此法官與當事人

在訴訟中彼此關係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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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功能及職責有哪些？ 

依法院組織法第60條規定，檢察官職權主要包括實施偵查、提起公訴、

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第1款）及其他法令

所定職務之執行（第2款）。 

近代檢察官制度起源於法國，最早作為國王或領主的守護稅收的代理

人，進而轉變成國王的官吏，基於國家（國王）利益而從事收取罰金及執行

沒收等職務。之後更附屬於法院，負有代表社會客觀利益的任務，並受理一

般告訴、告發、偵查及追訴犯罪，同時具有節制法院濫權、控制警察活動的

合法性及保障人民權利等多重功能。 

針對檢察官究竟屬於「司法官（性質接近法官）」或「行政官（性質接近

一般國家文官）」？我國法制上雖有不同意見，但由上述演變過程來看，可知

現今檢察官不僅實質上具有客觀中立的特殊地位，也依法對法院獨立行使職

權（法院組織法第61條），並不同於單純一造當事人，更兼具強烈客觀性義

務，因此對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均應一律注意（第2條第1項），於是檢察

官除了追訴犯罪，也可能為被告利益而提起上訴、再審或非常上訴（第344條

第4項、第427條第1項、第441條、第447條）；另外，也準用關於法官迴避的

相關規定（第26條）。 

 
「自訴人」在刑事訴訟的角色又是什麼？與檢察官有何不同？ 

承前所述，我國刑事訴訟除了「公訴（由檢察官提起）」外，另有所謂

「自訴」制度，允許私人可以無須透過檢察官偵查程序而直接起訴，藉以取

代檢察官提起公訴及實施公訴之功能。此制度主要目的雖在於避免檢察官濫

權，但同樣為了避免流於私人濫行追訴的弊端，宜將「自訴」定位是「公

訴」的一種例外（或限制）情況。 

正因如此，刑事訴訟法第319條規定必須是「犯罪之被害人」才能提起自

訴，若被害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

系血親或配偶提起。 

另外，為了保護被害人權益起見，考量我國刑事訴訟改以「改良式當事

人進行主義」為原則，當強調自訴人舉證責任的同時，若任由無相當法律知

識的被害人自行提起自訴，無法為適當陳述，極易敗訴（參見第319條修正理

由），因此我國針對刑事自訴採取強制律師代理制度（第319條第2項），亦即

被害人依法必須委任律師才能提起自訴（此時該律師稱為「自訴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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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法院將以自訴不合法為理由加以駁回。 

 
怎樣才算是「被告」？被告與「犯罪嫌疑人」又有什麼不同？ 

廣義來說，刑事訴訟包括「偵查」、「審判」及「執行」等階段，凡是上

述刑事訴訟程序發動的對象，都可稱為廣義的被告。 

但刑事訴訟相關規定將隨程序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條

文內容也隨各階段程序採取不同用語，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受判

決人」及「受刑人」等。 

其中「犯罪嫌疑人」是指接受司法警察（官）詢問的特定人20；「受判決

人21」或「受刑人22」則指判決確定後或執行刑罰的對象；其他階段則概括以

「被告」一詞加以表示。 

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除了屬於當事人之一方外，也可能被當作證據（被

告自白）或強制處分的對象（例如偵查中對被告實施拘提、逮捕或搜索）。 

一般來說，由於刑事法律主要目的在於處罰「犯罪行為人」，而與民事法

律關係在於確認私人間民事糾紛或身分關係不同，故原則上「自然人」才能

成為刑事訴訟被告，至於「法人」必須視個別法規是否明文處罰23，才可能成

為刑事訴訟的被告。 

三、辯護人 

 
刑事訴訟所稱的「辯護人」是什麼意思？只有律師才能擔任辯護人？

民事訴訟程序也有辯護人嗎？ 

儘管被告身為訴訟程序當事人，同時受有無罪推定原則的保障，但針對

法律規範及訴訟程序的認知，甚至蒐證能力都與身為國家代表的檢察官有著

相當差距，為了確保被告能夠接受公平審判，於是刑事訴訟建立所謂「辯護

制度」來適度平衡當事人間在訴訟上的實力差距。 

針對辯護人角色究竟該如何定位？一直存在不少爭論24。曾有故事說到，

1869年在英國某個法律人群聚的宴會上，一位出色的律師說：「作為一名律

師，首要的及最重要的職責是，將一切置於當事人的利益之下。」這立即引

來當場一位法官的回敬：「律師應該像戰士那樣使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武器，而

不應像刺客，他應該支持當事人合法的而不是非法的權利，他應該知道如何

調節當事人的利益與真理和正義的永久利益。」25 

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9條規定：「辯護人應選任律師充之。但審判中經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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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許可者，亦得選任非律師為辯護人。」也就是說，刑事訴訟辯護人原則上

必須由律師26擔任，例外才能容許非律師之人來擔任。 

至於民事訴訟基本上是由雙方當事人處於平等地位來進行攻防，目的在

於解決私權糾紛、而非是否成立犯罪，因此不論原、被告都能委任「訴訟代

理人」代為進行訴訟，並無「辯護人」的稱謂。 

 
是不是每位被告都有辯護人？如果沒錢委任律師擔任辯護人，該怎麼

辦？ 

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同」，因此只要當事人涉犯刑事案件，不論

司法警察詢問、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判程序，都能自行選任辯護人來保障自

己權益。另外，依同條第2項規定，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

血親或家長，也能自行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上述情形統稱為

「選任辯護」，同時依法必須提出書狀（一般稱為「委任狀」，第30條第1

項）。 

若無足夠經濟能力負擔選任律師的費用，除可透過「法律扶助」制度27尋

求協助外，假設符合法律規定（如下述），即使被告無法選任辯護人，法院也

必須依法為被告指定辯護人，這種情況稱為「指定辯護」。 

在下列情況下，被告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

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第31條第1項）： 

（一）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 

（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 

（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 

（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 

又假如被告自行選任辯護人在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

亦得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第31條第2項）。 

此外，「強制辯護」原本只適用於審判程序，但自107年1月1日起，刑事

訴訟法已將此制度擴張至「偵查中聲請羈押」程序28。但與審判中強制辯護程

序不同之處，假如符合法定情況（第31條之1第1項但書「等候指定辯護人逾4

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者」），法院將可例外在無辯護人的情況下

訊問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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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程序參與者 

 
除了前面所說各類人員以外，刑事訴訟程序還可能有哪些人參與？ 

刑事訴訟程序中，其他參與人員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類： 

（一）與檢察官有關的參與者 

包括協助或受檢察官指揮或命令實施偵查案件的檢察事務官29、司

法警察（官）30，以及協助進行相驗的法醫師、醫師或檢驗員（第218

條第2項）。當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為兒童或心智障礙之人時，亦有司法

詢問員31在場協助詢（訊）問。 

此外，尚有依法提起刑事告訴之「告訴人32」、告訴代理人（第

236條之1）、告發人（第240條）及請求人（第243條）等。 

（二）與被告（犯罪嫌疑人）或自訴人有關的參與者 

與被告有關除了辯護人外，尚有「輔佐人」（第35條）。也就是

案件繫屬法院後，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

家長、家屬或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後，得向法院以書狀或於審判

期日以言詞陳明擔任被告或自訴人之輔佐人（同條第1項），除了實施

刑事訴訟法所定訴訟行為外，並得在法院陳述意見，但不得與被告或

自訴人明示之意思相反（同條第2項）。 

倘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

陳述，亦應有上述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相關社

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擔任輔佐人陪同在場（第35條

第3項）。又被告如果涉犯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例如賭

博、公然侮辱），於審判中或偵查中得委任代理人到場（第36條）。 

至於自訴人則是法律明定必須委任律師擔任代理人到場（強制委

任律師代理，第37條），立法目的在於避免濫行提起自訴，但不適用

上述指定辯護相關規定，倘若自訴人未依法委任律師而提起自訴，法

院將直接以自訴不合法裁定駁回。 

再者，即使上述被告可以委任代理人或自訴案件中，若法院（或

檢察官）認為必要時，仍得命被告或自訴人本人到場。 

（三）與法院有關的參與者 

與法院有關的參與者，最常見的應該是「書記官」，主要負責法

庭記錄及其他依法官指示處理審判相關事務，因此經常可見當事人直

接向書記官洽詢相關問題。 

「通譯」的設置，主要是考量法官無法通曉所有語言，因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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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配置適當人員在法庭上進行翻譯工作。以現況來說，儘管規定法

院審判時應用國語（法院組織法第97條），但實際上法官大多能同時

使用國、台語進行訊問，於是當事人或證人也能依自己慣常使用的語

言來答辯或陳述。然而遇有特別語言（例如原住民、外國人士或手

語）之需求時，仍然必須透過通譯進行傳譯，此時若法院人員無法因

應這類特殊需求，目前也有設置特約通譯來擔任通譯職務。 

參、偵查與審判的分別 

一、何謂偵查程序 

 

灰姑娘跟白馬王子兩人發生交通事故後，不久灰姑娘接到傳票，要她去開

「偵查庭」，灰姑娘心裡覺得奇怪，為什麼傳票上寫「臺灣XX地方法院檢察

署」，而不是「XX地方法院」？上網查資料後，發現兩者應該是不同地方，但名

稱看起來卻又好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承前所述，我國訴訟種類大致分為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單以刑事訴

訟來說，更區分「偵查」、「審判」及「執行」等程序，主要參與者包括法

官、當事人（檢察官、被告及自訴人）與辯護人。其中「審判」階段大致符

合一般人對法院的理解，但對於「偵查」及「執行33」則相對陌生許多。 

首先就機關組織來說，法官、檢察官分別隸屬「法院」（司法院）及「檢

察署」（行政院法務部），又依法院組織法第58條規定「各級法院及分院各配

置檢察署」，以臺北地區為例，兩者名稱各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再加上以往興建多將法院及檢察署合併為同棟建  

物34，確實容易使初次接觸刑事訴訟程序的民眾誤認是同一機關。 

依法院組織法第60條第1款規定，檢察官職權包括「實施偵查、提起公

訴、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又與自訴案件

由自訴人直接向法院提起的情形不同，在通常情況下，一旦發生刑事案件，

多數由司法警察先調查後再移送檢察官偵查35，或者檢察官主動指揮司法警察

實施偵查，檢察官蒐集各項證據後，除足以認定被告有犯罪嫌疑，應提起公

訴（第251條第1項）外，也能依其他規定分別為「不起訴」或「緩起訴」（第

252條至第254條，另有「行政簽結」）。這些自案件發生時起、到法院開始審

理案件（一般稱為「繫屬」）止的前階段事項，均屬於廣義偵查程序。 

因此在偵查階段，除非是羈押審查程序（依法須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

否則均由檢察官負責（主導）案件偵查，被告與相關人員亦須前往「地方法

院檢察署（地檢署）」，而非法院，只有當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才由法院進行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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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審理。 

二、偵查不公開 

 
由於灰姑娘與白馬王子都是「遠的要命」王國的名人，發生車禍當天，

記者紛紛前往警局想詢問案情，卻被警察以「偵查不公開」為由拒絕，到

底什麼是「偵查不公開」？ 

每當發生重大社會事件，當事人往往成為新聞媒體追逐的焦點。舉凡即

時新聞或現場連線報導，也偶爾可見承辦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接受訪問，其

中不乏涉及部分案情或偵辦進度等內容。 

相對於法院必須公開審判（僅少數案件例外），偵查程序應採取秘密偵查

原則，也就是所謂「偵查不公開」（第245條第1項）。此項原則包括多項目

的： 

（一）確保國家資訊優勢 

偵辦刑事犯罪經常必須仰賴掌握資訊優勢（尤其面對集團性犯

罪），假設不當洩漏偵查內容，極可能影響後續偵辦其他共犯或蒐

集、保全相關證據的進行。 

（二）保護被告 

發動偵查只是刑事程序的開端，在此階段，犯罪嫌疑人可能尚未

完全確認，相關事證亦未蒐集完畢，如果任意公開破案訊息或指明犯

罪嫌疑人，不僅容易淪為媒體或人民公審36，更可能對犯罪嫌疑人或相

關人士（例如家屬、被害人）的名譽、隱私造成侵害。一旦將來偵查

或審理結果與最初新聞內容不符（不起訴或無罪），也會造成民眾與

司法機關彼此產生對立或形成不信賴感。 

然而偵查不公開原則並非完全限制所有人知悉，考量該制度既然是為保

全偵查及保護被告所設，在平衡考慮當事人程序權益及不過度影響刑事偵查

的前提下，現行法適度賦予被告或辯護人知悉相關事實或證據內容的權利，

例如：在場陳述意見（第245條第2項）、辯護人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的閱卷

權或應使被告適度知悉卷證內容（第33條之1）等權利。 

肆、程序轉換 

一、不同起訴（聲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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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檢察官蒐集相關證據後，認為灰姑娘涉犯過失傷害罪嫌疑重大，接

下來她會發生什麼事？ 

我國法院每年受理訴訟案件繁多37，但法官員額有限，考量整體司法資源

應由全民共享，為避免過多案件造成排擠效應，應透過「明案速判、疑案慎

斷」的程序架構達成資源合理分配，當檢察官偵查後認為被告有犯罪嫌疑，

可視案件情節決定「提起公訴」（第251條第1項）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第451條）。前者係針對一般刑事案件，後者適用於犯罪事實簡單、罪名較

輕微的案件，此即我國刑事訴訟法針對起訴案件所做的初步分流設計。 

上述兩者主要差異在於是否進行「言詞辯論程序」。假設檢察官依通常程

序起訴，法院於調查證據後，原則上必須經過言詞辯論才能做出實體判決

（有罪或無罪），但簡易判決處刑可由法官依被告偵查中自白或其他現存證

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做成簡易判決，程序上較為簡便。 

二、不同審理程序 

 
灰姑娘想知道萬一將來案件到了法院，可能會怎麼處理，誰可以幫她

解釋一下？ 

除上述「通常審判程序」及「簡易判決處刑」外，刑事訴訟法另規定

「簡式審判程序」及「量刑協商程序」兩種程序，主要都是考量倘若案情明

朗，可針對已起訴案件採取更便捷地審理方式。以下擬針對各類審理程序加

以概要說明： 

 通常審判程序 簡式審判程序 量刑協商程序 簡易判決處刑 

適用案件 任何類型案件 須非屬死刑、無

期徒刑、最輕本

刑為3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或高

等法院管轄第一

審案件者外之罪

名38 

須非屬死刑、無

期徒刑、最輕本

刑為3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或高

等法院管轄第一

審案件者外之罪

名39 

雖無直接限制，

但法院量刑結果

須 受 法 定 限 制

（詳下述），故

解釋上仍以非重

罪為宜 

發動者 檢察官起訴 原依通常審判程

序進行，經法院

裁定改行本程序

案件經提起公訴

或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再由檢察

檢察官聲請 40；

或提起公訴後由

法院裁定改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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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審判程序 簡式審判程序 量刑協商程序 簡易判決處刑 

官得於徵詢被害

人之意見後，逕

行或依被告或其

代理人、辯護人

之請求，向法院

聲請改依協商程

序判決 

程序41 

發動條件 由檢察官起訴 被告就被訴事實

為有罪陳述；法

院並聽 取 當事

人、代理人、辯

護人及輔佐人之

意見 

經當事人雙方合

意且被告認罪 

檢察官聲請；或

提起公訴後，經

被告自白犯罪且

法院認為適當 

程序差異 完整審判程序 仍為完整審判程

序，但程序較為

簡化42 

不經言詞辯論 不經言詞辯論 

法官人數 獨任或合議 獨任或合議43 獨任或合議 獨任 

判決結果 不一定 有罪 有罪 有罪 

宣告刑度 由法院裁量 由法院裁量 1.依當事人協商

合意範圍為協

商判決 

2.所科之刑以宣

告緩刑、 2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拘役或罰

金為限44 

1.由法院裁量 

2 須 以 宣 告 緩

刑、得易科罰

金或得易服社

會勞動之有期

徒刑及拘役或

罰金為限45 

上訴限制 依一般規定 依一般規定 除有第455條之4

第1項第1款、第

2款、第4款、第

6款、第7款所定

情形之一，或協

商判決違反同條

第 2項之規定 46

者外， 不 得上

訴47 

除依第451條之1

之請求所為科刑

判 決 ， 不 得 上

訴 48外，其餘得

上訴 

上訴法院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合議庭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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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訴（聲請）後的程序轉換 

 
（一）灰姑娘擔心假如檢察官提起公訴，開庭會很久、很麻煩，該怎

麼辦？ 

（二）又假設檢察官認為灰姑娘雖然涉犯過失傷害罪，卻不算重罪，

直接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但灰姑娘覺得自己是被冤枉的，

想要聲請調查證據，該怎麼辦？ 

案件因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繫屬於法院後，犯罪事實將

隨調查證據結果或當事人答辯內容改變而處於浮動狀態，再加上考量訴訟經

濟及當事人程序處分權50，以致審理程序可能隨案件進行而有所改變，因此並

非全部案件均會依檢察官原起訴（或聲請）程序完整進行，在符合法律規定

情況下，也可能改採較簡單或更慎重的程序來審理並終結案件（詳如下圖）。 

一般而言，當檢察官提起公訴後，被告為有罪陳述、自白犯罪或表示願

意與檢察官進行協商，且案件符合上述二、所列「適用案件」之限制者，法

院如認為適當，將可裁定改行其他程序來終結案件；相反地，被告否認犯罪

或縱使坦承犯罪，但案件類型不符合法定限制者（例如販賣毒品、持有槍

枝），法院仍必須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 

倘檢察官一開始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法院受理後若認為適宜，將可不

經言詞辯論直接做成簡易判決或改行協商程序；若認為有第451條之1第4項但

書51之情形者，應改以通常程序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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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不爽！（救濟程序概說） 

一、上訴（抗告）制度之目的 

第一審法院判決後，當事人不服裁判結果或認為有錯誤，除依法不得上

訴之判決或少數不得抗告52（或再抗告）的裁定外，均可依法提起上訴或抗

告，由上級審再次審理而尋求救濟。故審級制度目的即在可由上級審以撤銷

方式來糾正下級審違法或不當判決或裁定，尋求裁判的正確與妥適，減少下

級審誤判之機會，藉此保障當事人權利。 

一旦合法提起上訴或抗告，將會阻止原判決（裁定）確定（阻斷效力），

且應將案件移由上訴審法院（移審效力）獨立審理判斷。裁判結果除駁回

（不合法53或無理由54）或自為裁判55外，必要時亦可發回56（或發交57）下級

審重為裁判（一般常稱為發回更審）。 

二、上訴程序概說 

我國法院共分三級，分別為「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

一般案件採「三級三審制」，亦即以地方法院為第一審、高等法院為第二審、

最高法院為第三審，其中第一、二審58為事實審，審理範圍包括事實認定及法

律適用；第三審則為法律審，功能不在於重新爭執事實，而是以事後審角

度，審查當事人所不服的下級審裁判訴訟程序或適用法律有無違背法令。 

但考量訴訟資源有限，假設容許全部案件均採三級三審制度，法院不僅

無法有效審理各項案件，更將變相排擠其他案件進行，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

即限制部分案件上訴程序、僅採取二級二審制，其中包括（一）簡易判決僅

得上訴至地方法院合議庭（一審係由地方法院法官獨任審理），以及（二）部

分案件類型除第一審法院原諭知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但

上訴後由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此時得由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

上訴之人提起上訴外，否則將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59。 

此外，針對裁定的救濟方式是提起「抗告」，若當事人對於法院裁定不

服，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60；但針對抗告法院所做的裁定

則屬相反，若無法律明文規定，當事人不得再行抗告（再抗告）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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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訴（抗告）相關規定 

「上訴」雖然是訴訟當事人的權利，但絕非毫無限制，必須符合相關規

定才能合法提起上訴。相關規定大致如下： 

（一）上訴權人 

1.當事人 

當事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得上訴於上級法院（第344

條第1項），此處所指「當事人」是依第3條所稱檢察官、自訴案件的

自訴人及被告。至於告訴人或被害人並非訴訟當事人，因此如果對於

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僅能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第344條第

3項）。 

其次，除檢察官外，被告只能為「自己利益」，而自訴人只能為

「被告之不利益」提起上訴（也就是所謂「上訴利益」）。但檢察官

因為具有公益性質及客觀性義務，依法也能為被告利益（第344條第4

項）或對自訴案件獨立提起上訴（第347條）。 

2.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 

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第345

條）。所謂「獨立上訴」是指上訴與否並不受被告的意思拘束，縱使

被告不願意上訴，仍不影響法定代理人及配偶獨立上訴的權利。 

3.原審之代理人或辯護人 

原審之代理人或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但不得與被告

明示之意思相反（第346條），也不得擴張解釋包括自訴代理人62。由

於這類上訴權僅具有代理性質，所以不得違反被告明示意思，如果被

告已經捨棄或撤回上訴，將不得再主張為被告利益繼續上訴。 

（二）提出上訴書狀 

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提出繕本（第350條）。 

（三）遵守上訴期間 

透過上訴尋求救濟固然是當事人權利，但基於安定性的考量，不

能讓判決長期懸而不決，故規定「上訴期間為10日63，自送達判決後起

算。但判決宣示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力」（第349條）。而上訴期

間應從「有權獨立提起上訴合法收受送達時」起算，至於上訴是否逾

期，應以上訴書狀實際到達法院之日為準，與書狀做成日期無關。但

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者，

視為上訴期間內的上訴（第3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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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救濟程序 

當案件尚未確定前，依法可以透過提起上訴尋求救濟。但判決確定後，

原則上已發生確定效力，必須依法執行。但為了排除原本確定判決可能存在

的事實上或法律上違誤，刑事訴訟法特別設有「再審」及「非常上訴」兩類

非常救濟途徑。 

（一）再 審 

是一種排除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的救濟方式64，倘若已經確定

的判決具有法定事由（第420至422條），聲請權人（第427、428條）

可依法定程序提起再審，如果法院認為聲請有理由，應裁定開始再審

（第435條），並依照原來審級的通常程序再次審判（第436條）。 

（二）非常上訴 

這是另一項就確定判決「違背法令」所設的救濟途徑（與再審針

對「事實錯誤」不同），主要目的在於糾正原確定判決並統一法令的

解釋與適用，但僅專屬於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才能向最高法院提

起非常上訴（第441條），如果最高法院認為聲請有理由，會分別針對

原確定判決或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部分判決撤銷（第447條）。假如原判

決違背法令且不利於被告（第447條第1項第1款但書），或者訴訟程序

違背法令（第447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判決撤銷效力會及於被告

（第448條）；也就是說，儘管原判決違背法令，但判決結果有利被告

的話，被告將不會因為非常上訴而遭受比原本更不利益的判決。 

 

【註釋】 
 
1  參考2017年8月15日TVBS「司法新案年逾3百萬件，法官、法警都過勞」新聞報導內

容，2016年司法院及所屬機關總共收案超過313萬件，平均每位法官2個月約要審完60
件案子。 

2  較特別的是，針對婚姻或繼承所衍生的事件（一般稱為「家事事件」，參考家事事件法

第3條規定），依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2條規定由少年及家事法院管轄，但在未設少

年及家事法院地區者，則由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辦理。而目前僅於高雄地區設置「臺灣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3  行政訴訟法第229條： 

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 
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40萬元以下者。 
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4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 
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40萬元以下者。 
四、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之輕

微處分而涉訟者。 
五、關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入出國及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件涉訟，

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者。 
六、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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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為新臺幣20萬元或增至新臺幣60萬
元。 

4  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 
本法所稱交通裁決事件如下： 
一、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及第37條第5項之裁決，而提起之撤銷訴訟、確

認訴訟。 
二、合併請求返還與前款裁決相關之已繳納罰鍰或已繳送之駕駛執照、計程車駕駛人

執業登記證、汽車牌照。 
5  行政法院組織法第7條： 

高等行政法院管轄事件如下： 
一、不服訴願決定或法律規定視同訴願決定，提起之行政訴訟通常訴訟程序事件。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不服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第一審判決而上訴之事件。 
三、不服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裁定而抗告之事件。 
四、其他依法律規定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之事件。 

6  但在審判實務運作上，由於請求損害賠償往往涉及許多項目舉證及認定問題（例如醫

藥費或看護費用是否必要、減少勞動能力有無及程度為何、薪資損失多寡等），因此刑

事法庭經常以案情繁雜為由、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規定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移由

同法院民事庭另案審理。 
7  前面所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505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此一制

度原本是為了保護被害人所設，但偶有發現遭到不當濫用之情形（ex.以刑逼民、請求

不合理的高額賠償）。 
8  如果嘗試量化、以百分比來描述，大概是使法官產生超過50%的心證相信舉證的一方

是可信的。 
9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10 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要旨：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

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

法。 
11  若同樣以百分比描述，必須使法官產生超過90%以上，甚至達到100%的有罪心證。 
12  仔細回想中國傳統法庭劇情中，均由主審官（法官）負責訊問全部相關人員，甚至主

動蒐集並決定調查哪些證據，完全沒有類似「檢察官」的人員，與現今刑事訴訟制度

大不相同。 
13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 
14 另有例外即「海上捕獲法庭」 

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第10條：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審判事件，以審判官5人之合議行之。但得以審判官1人行準備及調

查證據程序。 
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審判事件，以審判官7人之合議行之。 

15 第273條之1第1項： 
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

審案件者外，於前條第1項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

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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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16 刑事訴訟法第449條： 
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

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但有必要時，應於處刑前訊問被

告。 
前項案件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

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依前二項規定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

或罰金為限。 
17  即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 
18 即刑法竊盜罪及加重竊盜罪。 
19 例如第279條（受命法官之指定及其權限）： 

行合議審判之案件，為準備審判起見，得以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使

行準備程序，以處理第273條第1項、第274條、第276條至第278條規定之事項。 
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與法院或審判長有同一之權限。但第121條之裁定，不在此限。 

20 例如第27條、第43條之1、第71條之1、第100條之2、第100條之3。 
21 例如第420條。 
22 例如第468條。 
23 例如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銀行法第127條之4。 
24 某些電影基於諷刺或對於律師制度的懷疑，經常將律師（或辯護人）形容為貪心、趁

人之危或不受歡迎的形象，然而實際上律師對於被告訴訟權益的保障確實具有不可或

缺的制度性功能。有興趣可以欣賞幾部經典好萊塢電影，例如軍官與魔鬼（A Few 
Good Men，湯姆克魯斯主演）、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基努李維主演）及

紅色角落（Red Corner，李察吉爾主演），能夠提供不同角度的思考。 
25 本故事引自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173至174頁，2001年10月二版。 
26 此處所稱「律師」並非泛指取得律師資格之人，必須是經登錄得執行律師職務者才

算。 
27 法律扶助法第13條第1項：「無資力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得申請法

律扶助」。又針對「無資力」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之認定標準，請

參閱同法第5條。 
28 刑事訴訟法第31條之1： 

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

護。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4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者，不在此限。 
前項選任辯護人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 
前條第3項、第4項之規定，於第1項情形準用之。 

29 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檢察事務官受檢察官之指揮，處理下列事務：一、實施搜

索、扣押、勘驗或執行拘提。二、詢問告訴人、告發人、被告、證人或鑑定人。三、

襄助檢察官執行其他第60條所定之職權。檢察事務官處理前項前二款事務，視為刑事

訴訟法第230條第1項之司法警察官。」 
30 刑事訴訟法第229、230、231條。 
31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 

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階段，經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

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時，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但司

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受有相關訓練者，不在此限。 
前項專業人士於協助詢（訊）問時，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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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得透過單面鏡、聲音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或適當隔離措施為之。 
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詰問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時，準用前二項之規

定。 
32 包括被害人（第232條）、獨立告訴權人（第233條第1項、第235條）、代理告訴權人

（第233條第2項）或代行告訴人（第236條）。 
33 法院判決除關於保安處分者外，於確定後執行之（第456條），並由裁判法院之檢察官

指揮執行（第457條第1項），並非法院負責執行。 
34 近年來，新建法院（檢察署）則多採分別興建，例如臺南、橋頭地方法院（地檢署）。 
35 也就是一般常見民眾前往警局報案、製作筆錄後，再由員警將相關資料移請檢察官進

行後續偵查程序。 
36 摘自2015年11月27日蘋果日報內容：最高法院今天再度撤銷犯下八里雙屍命案兇嫌謝

依涵的死刑判決，將全案發回高院更審，案發時遭謝依涵誣陷涉案的媽媽嘴咖啡店老

闆呂炳宏昨在宣判前夕，談到無端被捲入的心路歷程，語重心長地說：「最恐怖的不是

謝依涵，是整個社會人云亦云」、「以前我看新聞，報什麼我都相信，但現在我不會這

樣了，因為前年3月我就是一個被指控殺人、但根本不知情的殺人犯。」而他至今難以

原諒的，是聲稱目擊他跟謝依涵一起到店裡買冥紙的金紙店老闆娘。 
37 依司法院統計資料顯示，105年度全國地方法院受理各類刑事事件（包括通常程序第一

審訴訟案件、簡易程序之第一、二審訴訟案件、再審案件、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社會

秩序維護法與其抗告案件、兒童少年保護事件、羈押、搜索、毒品觀察勒戒、刑事補

償、通訊監察以及其他聲請案件）共47萬2,751件，其中訴訟案件占47.24%，且每年收

案數量均有增加趨勢。 
38 第273條之1第1項。 
39 第455條之2第1項。 
40 第449條第1項。 
41 第449條第2項。 
42  第273條之2：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

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43 審判實務在此情況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審理並判決。 
44 第455條之4第2項後段。 
45 第449條第3項。 
46 第455條之4：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協商判決： 
一、有前條第2項之撤銷合意或撤回協商聲請者。 
二、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 
三、協商之合意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者。 
四、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 
五、法院認定之事實顯與協商合意之事實不符者。 
六、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 
七、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 
除有前項所定情形之一者外，法院應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

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 
47 第455條之10第1項。 
48 第455條之1第2項。 
49 第455條之1第1項。 
50 此概念是指當事人在訴訟程序進行中，原則上對訴訟是否續行或終結方式有自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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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然因刑事訴訟相較於民事訴訟具有更高的公益考量，無法完全依當事人意思來

決定訴訟程序如何進行，但仍可適度尊重當事人意願，在追訴犯罪、真實發現、當事

人意思與訴訟經濟等諸多面向取得適當的平衡點。 
51 第451條之1條第4項： 

第1項及前項情形，法院應於檢察官求刑或緩刑宣告請求之範圍內為判決，但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被告所犯之罪不合第449條所定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者。 
二、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顯然與檢察官據以求處罪刑之事實不符，或於審判中發現其

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足認檢察官之求刑顯不適當者。 
三、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諭知者。 
四、檢察官之請求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者。 

52 例如第219條之2、第404條、第405條等。 
53 第367條。 
54 第368條。 
55 第369條第1項本文、第2項。 
56 第369條第1項但書。 
57 第400條第1項。 
58 依照我國目前訴訟架構，第二審係採「覆審制」，也就是將第二審定位為「第二個事實

審」，法院應為完全而重複的審理，有關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量刑等，均與第一審法

院具有相同職權。 
59 第376條（106年11月16日修正公布）： 

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但第一審法院所為無

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被告

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 
一、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 
二、刑法第320條、第321條之竊盜罪。 
三、刑法第335條、第336條第2項之侵占罪。 
四、刑法第339條、第341條之詐欺罪。 
五、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 
六、刑法第346條之恐嚇罪。 
七、刑法第349條第1項之贓物罪。 
依前項但書規定上訴，經第三審法院撤銷並發回原審法院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

法院。 
60 第403條。 
61 第415條（得再抗告之裁定）： 

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行抗告。但對於其就左列抗告所為之裁定，得提起再抗

告： 
一、對於駁回上訴之裁定抗告者。 
二、對於因上訴逾期聲請回復原狀之裁定抗告者。 
三、對於聲請再審之裁定抗告者。 
四、對於第477條定刑之裁定抗告者。 
五、對於第486條聲明疑義或異議之裁定抗告者。 
六、證人、鑑定人、通譯及其他非當事人對於所受之裁定抗告者。 
前項但書之規定，於依第405條不得抗告之裁定，不適用之。 

62 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884號判例要旨：刑事訴訟法第346條規定原審之代理人或辯護

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此項規定，非可類推解釋，而認自訴人之代理人亦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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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訴人之利益而代自訴人提起上訴。 

63 刑事訴訟上訴期間只有10日，與民事訴訟法第440條規定「提起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

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不同。 
64 參見聯合新聞網2017年10月26日「逆轉！涉殺警死囚鄭性澤再審、台中高分院判無

罪」報導內容： 
「15年前發生在豐原區的十三姨KTV殺警案，嫌犯鄭性澤從一審至更二審都被判處死

刑，去年台中高分檢採台大法醫所鑑定找到新證據提起再審，認定槍殺刑警蘇憲丕的

是中槍身亡的羅武雄，不是鄭性澤，台中高分院認定有多項疑點，今天上午11時宣

判，鄭性澤判無罪。 
台中高分院指出，判決無罪理由有三點，一、鄭性澤的自白非出於自由意志；二、自

白與案發的事實不符；三、從彈殼位置研判，刑警蘇憲丕是身上連續中三槍死亡，並

非原來法院認定的羅開一槍後，鄭再補兩槍。 
羅武雄和鄭性澤等人，於2002年1月5日晚間在十三姨KTV飲酒作樂，羅在包廂內開

槍，豐原警分局刑警蘇憲丕與兩名同事到場處理，蘇一進包廂就喝斥羅，「警察來了，

不要動」，羅與蘇近距離槍戰。羅中槍死亡，羅的小弟鄭性澤被控對蘇補二槍，擊斃已

中彈的蘇。鄭11年前被判死刑定讞。 
台中高分檢主任檢察官吳萃芳說，原審法院認定蘇的胸部僅一個傷口，但依台大法醫

研究所的鑑定，蘇的胸部實際上有二個傷口，據證人證稱，蘇面對的正是羅武雄。依

彈道方向研判，應是羅武雄中槍死亡前射擊蘇，非原審認定蘇中一槍受傷倒地，鄭再

補開二槍致死；台中高分檢以新事實新證據，去年3月為鄭性澤聲請再審。」 


